
附件2-5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住房保障方向）

省级业务主管部门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申报单位 韶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含财政直管
县）

项目申报属性 延续安排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实施周期 2025年

资金需求
总金额 44万元

年度安排计划 44万元

支出内容

主要用于支持配租型保障性住房（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新建、购买、改建、改造等），与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直接相关且不摊入售价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向符合条件的在市场租赁住房的城镇公租
房保障对象发放租赁补贴等。不得用于教育、医疗卫生、商业、养老、托幼、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及经营性设
施支出。

政策依据

1.《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号）
3.《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21〕39号）
4.《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24〕
15号）
5.《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报送2025年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
棚户区（城市危旧房）改造计划的通知》（建办保〔2024〕49号）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当年度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绩效目标

    合理确定2025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公租房、配售型保障性
住房建设筹集和租赁补贴发放计划，保障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
家庭的基本居住需求，改善其居住条件。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
谋划做好2025年住房保障工作，加快保障性住
房项目开工建设和竣工交付，加强准入、使用
、退出和运营管理，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当年度）

三级指标目标值
（实施周期）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租赁补贴
102户

（以市上报计划为准）
102户

（以市上报计划为准）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是否符合标准 是 是

时效指标
各项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完

成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群众居住条件是否改善 是 是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住房保障满意度 ≥90% ≥90%

项目负责人 王务 联系电话 020-8313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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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0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城市危旧房改造方向）

省级业务主管部门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申报单位
韶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含财政直管

县）

项目申报属性 延续安排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实施周期 2025年

资金需求
总金额 327万元

年度安排计划 327万元

支出内容
主要用于支持城市（含县城）建成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C、D级危险住房，国有企事业单位破产改制、“三供一
业”分离移交等遗留的非成套住房的征收补偿、安置住房建设（购买），上述住房的改建（扩建、翻建）、原
址重建和抗震加固等支出。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24
〕15号）
2.《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报送2025年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
棚户区（城市危旧房）改造计划的通知》（建办保〔2024〕49号）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当年度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绩效目标

    合理确定2025年城市危旧房改造计划，因地制宜采取新建
、改建（扩建、翻建）、抗震加固等多种方式实施改造，优先
改造D级危险住房。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
谋划做好2025年工作，对于摸底调查中发现的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已不具备居住使用条件的
危旧房，要果断采取措施停止使用，确保“危
房不住人、人不住危房”。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当年度）

三级指标目标值
（实施周期）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城市危旧房开工改造
51套（间）

（以市上报计划为准）
51套（间）

（以市上报计划为准）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是否符合标准 是 是

时效指标 年度计划完成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群众居住条件是否改善 是 是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城市危旧房改造居民满意度 ≥90% ≥90%

项目负责人 王务 联系电话 020-8313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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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9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省级业务主管部门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申报单位 韶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项目申报属性 延续安排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实施周期 （2025）年-（2025）年

资金需求
（万元）

总金额 1887万元

其中：2025年金额 1887万元

支出内容
主要用于小区内水电路气等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造、小区内房屋公共区域修缮、建筑节能改造等基础类
、完善类、提升类内容。

政策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21〕3号）、《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
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24〕15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关于进一步深入推进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的通知》（建办城〔2024〕53号）等文件。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当年度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绩效目标

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不少于33个，涉及1590户。
完成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年度目标任务，进一步改善群
众居住条件，发挥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目标值
（当年度）

三级指标目标值
（实施周期）

产出

数量指标

改造户数（户） 1590 1590

改造楼栋数（栋） 202 202

改造建筑面积（万平方
米）

18.17 18.17

改造小区数（个） 33 33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开工目标完成率（%） 100 100

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群众居住条件是否改善 是 是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老旧小区居民满意度（%） 90 90

项目负责人 蔡春 联系电话 8313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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